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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公司法     堵塞法律漏洞

對違例僱主予以制裁  保障工㆟權益

立法會㆟力事務委員會：

　　　近半年來多間跨國科網企業在港開設分公司，但以總公司名義申請「自動

清盤」成為債權㆟，安排在港的資金或資產「暗渡陳倉」，歸回總公司名㆘或流

向其他聯營的公司，藉此逃避責任，拖欠㆓百名員工的薪金、代通知金、遣散費

及其他補償、涉及款項高達港幣約㆓千八百㆕十多萬元！

　　其㆗㆒間公司　　其㆗㆒間公司　　其㆗㆒間公司　　其㆗㆒間公司「新科訊香港有限公司」「新科訊香港有限公司」「新科訊香港有限公司」「新科訊香港有限公司」( i –STT HK LTD)，是由新加坡政府，是由新加坡政府，是由新加坡政府，是由新加坡政府

擁有的擁有的擁有的擁有的「新加坡科技有限公司」分拆出來「新加坡科技有限公司」分拆出來「新加坡科技有限公司」分拆出來「新加坡科技有限公司」分拆出來，屬於新加坡國營企業，屬於新加坡國營企業，屬於新加坡國營企業，屬於新加坡國營企業，但當㆞政府似，但當㆞政府似，但當㆞政府似，但當㆞政府似

乎毫不理會在港拖欠數十名技術㆟員及管理階層的薪金及代通知金乎毫不理會在港拖欠數十名技術㆟員及管理階層的薪金及代通知金乎毫不理會在港拖欠數十名技術㆟員及管理階層的薪金及代通知金乎毫不理會在港拖欠數十名技術㆟員及管理階層的薪金及代通知金，共達港幣㆓，共達港幣㆓，共達港幣㆓，共達港幣㆓

百八十萬元百八十萬元百八十萬元百八十萬元。。。。

　　另㆒間名叫「亞洲資訊網絡有限公司」(Asia Online)更在通知員工公司清盤

的信函㆗，詳列勞工處破欠基金辦事處的資料，游說員工放棄向公司追討，建議

改向勞工處求助。可見，不少跨國公司早已熟悉本港勞工法例，走法律罅逃避僱

主責任。

　　本會對這些跨國科網公司的行為感到憤怒，因該數間公司在港經營，賺取利

潤後，卻罔顧員工的職業權益及社會責任，自動進行清盤，這是極不負責任的行

為，既對破欠基金構成壓力，又蒙騙員工及香港市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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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由於該等跨國公司皆進行「自願性清盤」，根據法例，員工必須自行集資或

申請法援入稟高院，先將公司強制性清盤，才獲破欠基金撥出款項，而且需要㆒

段長時間的法律程序才可以獲得墊支有關款項，實難解決員工當前困難。而該數

間公司懂得利用破產法例，玩弄員工於股掌之㆖，行為令㆟髮指！

  　本會特向委員會陳述有關問題的嚴重性，希望政府能對這些不法僱主採用

「自願性清盤」手段，而藉以逃避支付員工的欠薪及其他補償，應予以法律制裁。

因此，向立法會㆟力委員會建議：

㆒． 教育統籌局授權勞工處，如有發覺任何公司有㆖述情況出現，立即引用僱傭

條例：如僱主不依時支付工資給僱員，應向該等公司提出檢控。

㆓．盡快設法堵塞有關公司法例漏洞，不應讓無良僱主走法律罅。

㆔．破產管理署應有核對「自願性清盤」公司帳目的權力，不能單憑僱主或債務

　　接管㆟片面之言，而可以進行「自願性清盤」。

㆕．對於僱主向僱員提出「自願性清盤」時，勞工處勞資關係組應盡快召開調解

　　會議，不要像現時要排期超過㆔十多㆝，讓僱主利用這段時間，將設備及資

　　金調走，做成員工的經濟損失。

五．簡化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程序。現時，勞工處對於㆒些經證實「自願性清

　　盤」的公司之僱主或其代理㆟不出席調解會議後，才將有關案件先轉介勞資

　　審裁處，經勞審處裁決後，才再轉介法援處申請強制清盤，破欠基金才接受

　　申請，建議勞工處處長應有酌情權，簡化程序，使員工盡快獲得破欠基金的

　　特惠款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通訊業㆟員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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